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 

为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为最高人民

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

决平台提供支持与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51 次会议

2018年 10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工作规则（试行）》，现予以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8年 11 月 21 日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 

（试行） 

 

为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商事

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

若干问题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为最高人民法

院国际商事法庭（以下简称国际商事法庭）构建调解、仲裁、诉讼

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支持与保障。 

第二条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法院聘任的中外专家组

成。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以下简称专家委员）应符合下列条

件： 

（一）在国际贸易、投资等国际商事法律领域具有精深造诣并

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影响力； 

（二）品行高尚、公道正派； 

（三）能够按照本规则认真履职尽责。 

第三条  专家委员可以根据国际商事法庭的委托，承担下列职

责： 



（一）主持调解国际商事案件； 

（二）就国际商事法庭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所涉及的国

际条约、国际商事规则、域外法律的查明和适用等专门性法律问题

提供咨询意见； 

（三）就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规划提供意见和建议； 

（四）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政策提供意见

和建议； 

（五）国际商事法庭委托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专家委员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结合专业特长，以个人身份独立、客观、公正地提供咨

询意见及建议； 

（二）中立、公正调解国际商事案件，平等对待当事人； 

（三）遵守专家委员行为守则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专家委员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择优聘任。 

专家委员每届聘期四年，期满可以续聘。 

聘期内因个人意愿、身体健康等原因无法继续担任专家委员，

或因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担任专家委员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决定

终止聘任。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国

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并承担下列职责： 

（一）为专家委员与国际商事法庭之间的沟通协调和联络提供

服务与保障； 

（二）为专家委员从事调解、咨询、意见和建议工作提供服务

与保障； 

（三）登记、备案案件材料及裁判文书； 

（四）筹备、组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研讨会及咨询会，制作

简报，汇编、存档会议资料； 

（五）定期向专家委员发送国际商事法庭运行情况以及中国法

治发展信息； 

（六）其他日常管理事务。 

第七条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专家委

员中指定一人担任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会议召集人，并受国际商事

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委托处理有关事宜。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召开国际商事专家

委员会研讨会或组织部分专家委员召开咨询会，由召集人或者国际

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召集。 



召集人至迟应于会议召开三个月前通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

公室向专家委员发送会议通知，专家委员应在收到通知后七个工作

日内答复是否参加。 

确有紧急情况，需要召开临时会议的，在取得专家委员同意的

情况下，可不限于第二款规定的期限。 

会议可以采用在线视频方式或者现场会议方式进行。 

第九条  国际商事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

则（试行）》第十七条委托专家委员调解的，应在受理案件后七个

工作日内将《委托调解征询意见函》、选定或指定的专家委员名单

报送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并附《审前分流程序征询意见

表》及案件相关材料副本。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在收到上述材料后七个工作日内

联络专家委员，征询其意见。 

专家委员应在收到《委托调解征询意见函》后七个工作日内予

以回复。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在收到专家委员回复后三个工作

日内书面告知国际商事法庭。 

第十条  专家委员同意主持调解的，应签署无利益冲突的书面声

明，明确其不存在可能影响调解独立性、公正性的情形。 



专家委员同意接受选定或者指定的，国际商事法庭应于三个工

作日内出具《委托调解书》，并通知当事人。 

第十一条  专家委员主持调解，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本

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对调解

的有关规定，参照国际惯例、交易习惯，在各方自愿的基础上，根

据公平、合理、保密的原则进行，促进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和

解。 

调解可以通过在线视频方式或者现场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

行）》第二十二条终止调解时，专家委员应于终止调解后七个工作

日内填妥《调解情况表》，连同案件相关材料，送交国际商事专家

委员会办公室。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于收到后三个工作日

内将《调解情况表》及案件相关材料，送交国际商事法庭，并保留

副本。 

第十三条  经专家委员主持达成调解协议，并由国际商事法庭依

照法律规定制发调解书或判决书的，国际商事法庭应在作出调解书

或者判决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国际商

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备存。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于收到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后三个

工作日内，向专家委员发送副本。 



第十四条  受理案件的国际商事法庭或者其他人民法院根据本规

则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向专家委员进行咨询的，应以咨询函的形式

向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并附相关材料。 

咨询函应列明被咨询的专家委员姓名、所咨询的法律问题以及

答复期限，答复期限一般不少于二十个工作日。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于收到咨询函后三个工作日内联

系专家委员，征询其意见。 

专家委员同意接受咨询的，应按期制作书面答复意见，签字确

认后送交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必要时，可以由若干名专家

委员召开专家咨询会，形成书面答复意见并共同签字确认。 

第十五条  对于专家委员受国际商事法庭委托出具的关于国际条

约、国际商事规则以及域外法律等专门性法律问题的咨询意见，案

件当事人申请专家委员出庭作辅助说明的，国际商事法庭应在收到

申请后七个工作日内通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征询专家委员

的意见。专家委员同意的，可以出庭作辅助说明。 

第十六条  国际商事法庭根据本规则第三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

定委托专家委员提出意见和建议等事项的，应以委托函的方式向国

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并附相关材料。 

委托函应当列明受委托的专家委员姓名、委托事项以及答复期

限，答复期限一般不少于二十个工作日。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应于收到委托函后三个工作日内联

系专家委员，征询其意见。 

专家委员同意接受委托的，应按期制作书面答复意见，签字确

认后送交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必要时，可以由若干名专家

委员召开专家咨询会，形成书面答复意见并共同签字确认。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为专家委员履行职责提供相应的保障。 

第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专家委员通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办公室，对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及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及发展提出

意见和建议，并为专家委员和国际商事法庭之间、专家委员之间开

展调研活动、信息交流以及各种形式的法律合作提供相应的便利条

件。 

第十九条  本规则自 2018 年 12 月 5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规则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